
	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校发〔2022〕80号


南京邮电大学采购项目保证金

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采购招标程序，完善采购项目保证金管理，有效发挥采购项目保证金的约束作用，切实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规和《南京邮电大学采购招标管理办法》（校发〔2018〕30号）等校内制度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采购项目保证金，是指在学校采购招标项目实施过程中，供应商依采购文件要求，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向学校缴纳的、用于约束供应商履行其响应采购文件义务的担保金，包括招标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和非招标项目的保证金。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校内实施的集中采购项目保证金收退管理。校内分散采购项目收退保证金的，参照本细则规定执行。若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四条  采购项目保证金按照“统一监管、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管理。采购招标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采购办”）负责采购项目保证金的收取、退还管理，采购招标工作监督小组负责对采购项目保证金的收取、退还实施全过程监督。

第五条  校内集中采购项目要求供应商缴纳保证金的，采购办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保证金的金额、接受保证金的账户、退还保证金的方式、时间、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等内容。保证金不得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2%。

第六条  采购项目保证金收取操作流程如下：

（一）收取供应商提交的保证金凭证等相关材料，要求供应商按规定填写《供应商保证金信息登记表》（附件1）；

（二）审核保证金凭证等材料，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应当审核以下信息：

1.保证金的收款人、金额等是否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2.付款人（申请人）账户名称是否与响应采购文件的供应商名称一致，自然人提交的保证金是否从其本人同名账户转出；

3.以汇票、本票等方式提交保证金的，票据是否在有效期内，以转账方式提交保证金的，转账时间、转账附言中的项目编号或名称等信息是否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4.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三）与提交人确认收取的材料清单，对本票、汇票等凭证复印（扫描）留底；

（四）将保证金的缴纳及审核情况随供应商响应文件一起报评审工作组；

（五）工作人员将缴款凭证等资料送交财务处，由财务处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采购文件规定的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工作人员不得接收该项目保证金。

第八条  工作人员应做好保密工作，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不得泄露缴纳保证金单位的信息。

第九条  项目单位、采购办应当在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采购项目保证金退还手续：

（一）未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

（二）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

（三）终止招标的项目，供应商的保证金在终止采购活动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四）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响应文件的，保证金自收到供应商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退还。

第十条  采购项目保证金退还流程

（一）退还未中标（成交）供应商保证金

供应商未中标（成交），或者出现采购项目终止、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响应文件等情形的，退还程序如下：

1.采购办工作人员审核退还保证金材料：
（1）根据评审报告核对未中标（成交）人名单；
（2）审核是否存在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
（3）退还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响应文件供应商的保证金的，应审核其书面撤回通知；
（4）转账退还保证金的，审核收款人名称是否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5）审核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2.采购办工作人员报采购办负责人审批；
3.采购办工作人员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二）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保证金

1. 供应商提出保证金退还申请，填写《中标（成交）供应商保证金退还申请表》（见附件2）；

2.项目单位审核退还保证金材料，审核其是否已与学校签订合同，核实相关情况是否属实，提出处理建议；

3.采购办工作人员初步审核退还保证金材料；

4.对已正常签约的项目，经采购办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工作人员将保证金退还材料送交财务处，由财务处按规定进行退款处理；

5.对出现以下情形的，经项目单位审核提出处理建议后，由采购办组织工作会议审议：
（1）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不与学校订立合同的；
（2）在签订合同时向学校提出附加条件的；
（3）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的；
（4）根据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不予退还保证金的其他情形。
根据会议决议退还保证金的，采购办将相关材料送交财务处，由财务处按规定进行退款处理；根据会议决议保证金不予退还的，采购办向财务处发出不予退还保证金的书面通知，财务处接到通知后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涉嫌违法违规或被质疑投诉的供应商，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采购办依法暂不退还保证金；调查结束后，采购办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办理保证金相关事宜。

第十二条  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采购办应当根据有关会议决议向财务处发出不予退还保证金的书面通知，财务处接到通知后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供应商信息影响公平竞争的，或因保证金管理问题违法违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采购招标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供应商保证金信息登记表

2.中标（成交）供应商保证金退还申请表

                   南京邮电大学

2022年9月29日

附件1

供应商保证金信息登记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有标段的注明标段）
	

	基本信息
	供应商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授权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账户信息
	户名：同供应商名称

	
	
	开户行:

(明确到支行)
	

	
	
	账号：

	保证金交

纳情况
	缴纳金额
	小写：￥
	大写：

	
	缴纳方式

（请勾选）
	(本票      (汇票      (转账     (其他

	
	本票、汇票编号

(本票汇报方式填写)
	
	转账时间

（转账方式须填写）
	

	授权代表确认
	以上所有信息已仔细核对，确认无误！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保证金处理情况
	此项待工作人员告知后再填

(保证金（本票、汇票）已退还      (保证金转账退回供应商账户

(转履约保证金                    (其他▁▁▁▁▁▁▁▁▁▁▁▁▁▁▁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2

中标（成交）供应商保证金退还申请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供应商信息
	供应商名称
	

	
	开户行:

(明确到支行)
	
	

	
	账号：
	

	保证金交

纳情况
	缴纳金额
	小写：￥
	大写：

	
	缴纳方式

（请勾选）
	(本票      (汇票      (转账    (其他

	
	缴纳时间
	

	供应商申请
	南京邮电大学：

我单位于＿＿＿年＿＿月＿＿日缴纳的该项目保证金，因＿＿＿＿＿＿＿＿＿＿＿＿＿＿＿＿＿＿＿＿＿＿＿＿＿＿＿＿＿＿＿＿，现拟委托＿＿＿＿＿＿＿＿办理有关退款事宜，请予审核批准。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

日  期：



	项目单位审核
	签约情况：      (已签约        (未签约

处理建议：      (退还          (不予退还

具体原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采购办审核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9月29日印发




